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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4-

038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云鼎科技”）为进一步聚焦主业，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拟向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鲁地投资”）转让其持

有的内蒙古中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盛科技”、“标的公司”）全部股权（“本

次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现将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4年 5月 31 日，公司与鲁地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云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中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拟向鲁地投资转让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

全部 25%股权（对应 7,500 万出资额，其中 4,000 万元实缴出资额，3,500 万元

认缴但尚未实缴出资额）。 

经本次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 39,316,057 元，其中公司已实缴

出资额按截至评估基准日中盛科技实缴注册资本比例确定转让价格为

39,316,057元；公司认缴但尚未实缴出资额以零元作为转让价格，并在标的股权

交割后由鲁地投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盛科技《公司章程》约定承担出

资义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中盛科技股权。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鲁地投资为山能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但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及重组上市事项。 

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4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4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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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健先生、刘波先生、王立

才先生、曹怀轩先生、付明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本次交易已取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批准和备案手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

山能集团须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

J3写字楼19层191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783461443B 

法定代表人 侯华清 

注册资本 18,8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与资产管理；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山能集团持股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鲁地投资资产总额 52,512.13 万元，负债总额

47,428.66万元，净资产 5,083.47万元；2023年度鲁地投资实现营业收入 762.07

万元，净利润 20,357.72 万元。 

（三）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山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鲁地投资为山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鲁地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 

（四）其他情况 

鲁地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股权为公司持有的中盛科技股权，标的股权由公司合法

持有且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限制转让的情况，标的股

权不存在查封和冻结等限制转让的司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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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内蒙古中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乌斯太镇巴音敖包工业园

区 

成立时间 2018年6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991MA0PX50DXA 

法定代表人 徐忠东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管理、矿业资源开发和加工、对外贸易、国内贸

易、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 山东中大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5%，云鼎科技持股25%。 

实际控制人 徐忠东 

（三）主要历史沿革 

2018 年 6 月 15 日，标的公司设立，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0,000万元，山东中大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大新材”）持股 75%，云

鼎科技持股 25%。 

同日，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盛科技核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152991MA0PX50DXA《营业执照》。 

2020年 6月 1 日，中盛科技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名称由“内蒙古

中盛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蒙古中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4 日，中盛科技取得内蒙古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载明公司名称为“内蒙古中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四）主营业务 

中盛科技主营业务主要为焦化业务、特种钢新材料冶炼业务，并正在建设富

氢冶金项目。 

（五）财务状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3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内蒙古中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2-2023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4）000520 号）（“《审计报告》”），

中盛科技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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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97,151.01 217,791.24 

负债总额 283,881.76 274,355.90 

应收款项总额 20,460.81 55,932.86 

净资产 -86,730.75 -56,564.65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71,992.09 125,013.60 

营业利润 -29,975.54 -7,474.26 

净利润 -30,166.10 -7,77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6.55 8,683.04 

注：表中应收款项总额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款项融

资及其他应收款。 

中盛科技具体财务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审计报告》。 

（六）资产评估情况 

1.资产评估总体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中盛科技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经有权国

资监管机构备案的《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内蒙古中盛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4）第

3-0105号）（“《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月 31

日，中盛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60,468,879.77 元。 

根据评估结果，中盛科技净资产（母公司口径）账面值为-6,743.42 万元，

评估值为 26,046.89 万元，评估增值 32,790.31 万元，增值率 486.26%。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8,859.75 34,069.51 5,209.76 18.05 

非流动资产 22,078.57  49,659.12   27,580.55   124.92  

长期股权投资 9,000.00  37,019.21   28,019.21   311.32  

固定资产 10,072.44  9,799.43   -273.01   -2.71  

在建工程 2,003.81  1,838.16   -165.65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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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无形资产 5.89  5.89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    

开发支出 996.43  996.43   -     -    

资产合计 50,938.32  83,728.63   32,790.31   64.37  

流动负债 57,681.74  57,681.74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57,681.74  57,681.74    -     -    

股东全部权益（所有者权益） -6,743.42  26,046.89   32,790.31   486.26  

2.评估合理性分析 

中盛科技的评估增减值主要源于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

长期股权投资，具体增减值原因如下： 

（1）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 4,665.53万元，主要原因为对于企业关联方往来

款，未有确切证据证明金额无法收回，不能确认为坏账损失，此部分预计风险损

失评估值为零而造成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 

（2）存货评估增值 544.23 万元，主要原因为账面计提全额减值准备，本次

评估对实物存货进行评估增值。 

（3）固定资产评估减值 273.01万元，减值原因是被评估单位生产设施设备

购买较早，且经长期闲置，本次充分考虑各项贬值因素。 

（4）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28,019.21 万元，主要原因是长期股权投资以

成本法核算的投资成本，而本次评估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评估，并按所持股份

比例计算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由于部分子公司实物资产增值，经整体评估后其

市场价值远高于母公司账面投资成本，故此形成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5）在建工程评估减值 165.65万元，减值原因主要为本次对于已完工项目，

按照完工状态评估，考虑已使用年限带来的贬值。 

中盛科技具体评估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 

（七）其他情况 

1.中盛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中大新材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3.公司与中盛科技之间不存在提供财务资助、担保或委托理财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双方为了公平合理、定价公允，对中盛科技进行了审计、评估，并

分别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众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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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根据

《资产评估报告》，中盛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60,468,879.77元。 

基于上述中盛科技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及中盛科技出资情况，经本次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39,316,057元，其中云鼎科技已实缴出资额按截至

评估基准日中盛科技实缴注册资本比例确定转让价格为39,316,057元；云鼎科技

认缴但尚未实缴出资额以零元作为转让价格，并在标的股权交割后由鲁地投资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盛科技《公司章程》约定承担出资义务。 

本次交易以202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作为作价依据，相关评估报

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

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合理性，转让价格与标的股权的评估值相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方：云鼎科技 

（二）受让方：鲁地投资 

（三）标的公司：中盛科技 

（四）标的股权：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五）转让价格 

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

位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

基准，转让方已实缴出资额按截至评估基准日中盛科技实缴注册资本比例确定转

让价格为 39,316,057 元；转让方认缴但尚未实缴出资额以零元作为转让价格。 

（六）价款支付方式 

受让方应于交割日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即 39,316,057 元）一次性以现金

形式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七）标的股权交割 

双方将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由双方另行及时确定的具体日期为本次交易

的交割日，但交割日不应迟于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 

标的股权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至受让方，受让方成为目标公司

股东，依法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八）期间损益 

标的股权对应的标的公司过渡期间损益由标的公司享有或承担，双方无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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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进行补足。 

（九）职工安置 

交割日后，标的公司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动，本次交易

不涉及人员安置。 

（十）债权、债务处理 

交割日后，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以及其他或有负债仍由标的公司享有或承

担，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 

六、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涉

及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士变动计划。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因此导致公司

新增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盛科技主要从事炼焦及特种钢新材料冶炼等业务，与云鼎科技主营业务关

联性和协同性较低，本次交易有利于云鼎科技聚焦信息技术服务主业发展。 

本次交易对方鲁地投资有较强的履约能力，转让款回收风险较小。中盛科技

系云鼎科技参股企业，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鲁地投资、山能集团及其

他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5.52 亿元，其中日常关联交易发生

金额 4.09亿元，转让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0%股权交易金额 1.43

亿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4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并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促

进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本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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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查意见； 

（三）《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中

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四）《内蒙古中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2-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中审亚太审字（2024）000520号）； 

（五）《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内蒙古中盛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4）第3-0105

号）。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